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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情形。否决议案如下：
议案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3《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4《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5《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议案6《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议案 7《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议案 8《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

约的议案》；
议案1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1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变更以往股东大会

已通过的决议如下：
议案1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

年4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 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
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908人，代表股份236,119,4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80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
代理人）共36人，代表股份30,871,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5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72人，代表股份205,248,43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45％；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
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
包含5%，下同）共905人，代表股份233,025,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67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以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联股东

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6,673,769
113,579,521

比例

49.4130％
48.7413％

反对

票数

71,524,297
71,524,297

比例

30.2916％
30.6938％

弃权

票数

47,921,417
47,921,417

比例

20.2954％
20.56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2、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
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内容需逐项审议：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256,169
111,161,921

比例

48.3891％
47.7038％

反对

票数

71,670,097
71,670,097

比例

30.3533％
30.7564％

弃权

票数

50,193,217
50,193,217

比例

21.2575％
21.53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307,269
111,213,021

比例

48.4108％
47.7257％

反对

票数

71,623,497
71,623,497

比例

30.3336％
30.7364％

弃权

票数

50,188,717
50,188,717

比例

21.2556％
21.53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200,969
111,106,721

比例

48.3658％
47.6801％

反对

票数

71,729,797
71,729,797

比例

30.3786％
30.7820％

弃权

票数

50,188,717
50,188,717

比例

21.2556％
21.53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210,969
111,116,721

比例

48.3700％
47.6844％

反对

票数

71,717,197
71,717,197

比例

30.3733％
30.7766％

弃权

票数

50,191,317
50,191,317

比例

21.2567％
21.53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5、发行数量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569,969
111,475,721

比例

48.5220％
47.8385％

反对

票数

71,244,497
71,244,497

比例

30.1731％
30.5737％

弃权

票数

50,305,017
50,305,017

比例

21.3049％
21.58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6、限售期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649,969
111,555,721

比例

48.5559％
47.8728％

反对

票数

71,218,697
71,218,697

比例

30.1621％
30.5627％

弃权

票数

50,250,817
50,250,817

比例

21.2819％
21.56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7、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632,769
111,538,521

比例

48.5486％
47.8654％

反对

票数

70,522,902
70,522,902

比例

29.8675％
30.2641％

弃权

票数

50,963,812
50,963,812

比例

21.5839％
21.87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8、上市地点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5,771,469
112,677,221

比例

49.0309％
48.3541％

反对

票数

69,389,602
69,389,602

比例

29.3875％
29.7777％

弃权

票数

50,958,412
50,958,412

比例

21.5816％
21.86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5,865,369
112,771,121

比例

49.0707％
48.3944％

反对

票数

67,740,802
67,740,802

比例

28.6892％
29.0702％

弃权

票数

52,513,312
52,513,312

比例

22.2401％
22.535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2.1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4,522,869
111,428,621

比例

48.5021％
47.8183％

反对

票数

70,694,002
70,694,002

比例

29.9399％
30.3375％

弃权

票数

50,902,612
50,902,612

比例

21.5580％
21.84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3、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
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6,835,369
113,741,121

比例

49.4815％
48.8106％

反对

票数

71,377,697
71,377,697

比例

30.2295％
30.6309％

弃权

票数

47,906,417
47,906,417

比例

20.2891％
20.558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4、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6,827,369
113,733,12

比例

49.4781％
48.8072％

反对

票数

71,360,797
71,360,797

比例

30.2223％
30.6236％

弃权

票数

47,931,317
47,931,317

比例

20.2996％
20.569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5、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6,866,169
113,771,921

比例

49.4945％
48.8239％

反对

票数

70,612,002
70,612,002

比例

29.9052％
30.3023％

弃权

票数

48,641,312
48,641,312

比例

20.6003％
20.87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6、审议未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7,854,085
114,759,837

比例

49.9129％
49.2478％

反对

票数

69,462,78
69,462,786

比例

29.4185％
29.8091％

弃权

票数

48,802,612
48,802,612

比例

20.6686％
20.94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7、审议未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
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7,093,569
113,999,321

比例

49.5908％
48.9214％

反对

票数

70,658,402
70,658,402

比例

29.9248％
30.3222％

弃权

票数

48,367,512
48,367,512

比例

20.4843％
20.756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8、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
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6,830,269
113,736,021

比例

49.4793％
48.8085％

反对

票数

71,294,197
71,294,197

比例

30.1941％
30.5951％

弃权

票数

47,995,017
47,995,017

比例

20.3266％
20.59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9、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
收购要约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
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7,709,964
114,615,716

比例

49.8519％
49.1860％

反对

票数

70,335,502
70,335,502

比例

29.7881％
30.1836％

弃权

票数

48,074,017
48,074,017

比例

20.3600％
20.63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10、审议未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53,050,989
149,956,741

比例

64.8193％
64.3521％

反对

票数

33,545,977
33,545,977

比例

14.2072％
14.3959％

弃权

票数

49,522,517
49,522,517

比例

20.9735％
21.25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11、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吴志泽先生、吴婷婷女士、
吴利亚女士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A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17,137,064
114,042,816

比例

49.6092％
48.9401％

反对

票数

70,977,702
70,977,702

比例

30.0601％
30.4592％

弃权

票数

48,004,717
48,004,717

比例

20.3307％
20.60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丁东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2025年4月15日下午14：00在浙江省
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
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
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

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于 2025年 3月 21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

东。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的议题，说明
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登记
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4月15日下午14：00在浙江省温

州市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
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 908名，代表股份 236,119,4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16.1800%。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
及其身份由相应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2、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下述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了表决：1.00《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2.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2.05发行数量2.06限售期2.07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2.08上市地点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2.1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3.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4.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5.00《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6.00《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7.00《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事项的议案》；8.00《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的议案》；10.0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
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现场及网络合并统计后的表决结果，上述 11项议案（含议案 2项下 10
项子议案）均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
决。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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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10日至4月11日，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书面会议形

式审议通过了《江铃汽车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4月11日）登记
在册的前十名（A股）股东和前十名（A股）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
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持有人名称

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心宁聚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心宁
博闻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周建琦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成长量化
选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黄美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赵湧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 5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354,176,000
19,899,295
2,214,795
2,121,300
1,992,230
1,356,600
1,185,600
1,132,400
947,600
932,300

占公司 A 股比
例（%）

68.21%
3.83%
0.43%
0.41%
0.38%
0.26%
0.23%
0.22%
0.18%
0.1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41.03%
2.31%
0.26%
0.25%
0.23%
0.16%
0.14%
0.13%
0.11%
0.11%

注：公司前十名（A股）股东持有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董事会公告回
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1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名（A股）
股东和前十名（A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25一016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股份的种类：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目的：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将已回购股份使用完毕，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被注销。

3、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

4、回购股份的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5、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6、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7、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经公司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分别回复，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没有减持公司股
份的计划。若相关主体未来拟实施增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相关风险提示：
8.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

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8.2、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等原因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8.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对象放弃认购，在
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持有期限届满未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对
象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进而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
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5年 4月 10日至 4月 1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会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方案经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 4月 16日，公司披露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次回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的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份数比例

2025年4月14日

董事会书面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1.5亿元-2亿元

自有资金

22.0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681.82万股-909.09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8%-1%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

资者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并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在综合考虑公司经
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
金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A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将已回购股份使用完毕，
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被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进行。
（四）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

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则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

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若新发布的有关监管规定对上述公司不得回购股份的期间作出调整的，则

公司将按照调整后的新规执行。
4、本次回购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

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用于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

拟回购资金
总额（亿元）

1.5亿元-2亿元

按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数量（万股）

681.82万股-909.09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0.8%-1%

回购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
回购股份数量：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22.00

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909.09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1.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22.00元/股进行测
算，回购数量约为 681.82万股，回购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8%。具体回购股
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
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的数量。

（六）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22.0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
回购价格将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在回
购期限内，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含），以回购结束时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5亿元（含）和上限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

价格上限 22.00元/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并全部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A股）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A股）

B股

股份总数

回购前

数量

750,840
518,463,160
344,000,000
863,214,000

比例

0.09%
60.06%
39.85%
100%

按照回购金额
上限回购后

数量

9,841,749
509,372,251
344,000,000
863,214,000

比例

1.14%
59.01%
39.85%
100%

按照回购金额
下限回购后

数量

7,569,021
511,644,979
344,000,000
863,214,000

比例

0.88%
59.27%
39.85%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九）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于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
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
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30,839,912,64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11,292,579,854元，货币资金余额为12,546,295,890元，未分配利
润为 9,179,333,271元。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2亿元计算，回购资金约占公
司总资产的0.65%，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7%，占公司货币资金
的1.59%，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
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维护本公司利益及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是否买卖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
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一）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分别回复，
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内没有减持股份的计划。若相关主体未来有增减持计
划，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
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
况。

本次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董事
会薪酬委员会将根据公司经营需要拟定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提交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公司将及时披露并履行相应的程序。

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
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在股东
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注
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披露义务，充分保障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三）董事会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

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
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
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被授权公
司管理层有权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
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次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具体

实施回购方案，以及在回购期限内，当回购股份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公司管理层
可自行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

6、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如需要）；
7、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

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等原因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在回
购专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持有期限届满未能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对象
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进而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
销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实施回购，并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泰君安格隆并购
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格隆并购基金”）的《重大
事项临时报告》，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创纪元对格隆并购基金的强制
清算申请，指定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履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清算组各项职责。

一、格隆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4年12月(2015年4月工商设立)参与设立格隆并购基金，经营期

限为2015年4月17日至2022年4月16日，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合伙企业
的经营期限可适当延长，但最多只能延长一（1）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
年 1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3
（临））。公司认缴出资1亿元，实缴出资1亿元。后续进展情况详细内容见公司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2017-021、2018-052、2023-036）。

二、清算的进展情况
2022年第四季度，格隆并购基金通过合伙人会议同意工商经营期限延期1

年，于2023年4月16日到期，并于2023年11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合伙人
会议，形成会议决议，同意对格隆并购基金进行清算，清算基准日为2023年4月
16日。2024年1月11日，公司收回基金本金4,000万元。

三、本次强制清算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由于格隆并购基金的强制清算尚未最终完成，具体影响数据最终以公司年

度审计为准。
公司将密切跟踪格隆并购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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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继续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
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总额累计不超过50亿元。公司于2024年5月9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155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22.5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155号）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
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债券代码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

融资券

012580878
简称

期限

25中拓SCP003
191日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2025年4月14日

4亿元

2.15%

5家

2.15%
5家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2025年10月22日

4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2.9亿元

2.05%
2.9亿元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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